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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658 号”

文核准，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仙乐健康”）2,000 万股

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

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作为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招

商证券”）认为仙乐健康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

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 Sirio Pharma Co., Ltd.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本次发行前），8,000 万元（本次发行后） 

公司法定代表人 林培青 

成立日期 2015 年 4 月 24 日由仙乐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仙乐有限成立于 1993 年 8 月 16 日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泰山路 83 号 

联系电话 0754-8998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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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改制设立情况 

发行人前身为 1993 年 8 月 16 日成立的汕头经济特区仙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仙乐有限”），2015 年 4 月仙乐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5 年 4 月 8 日，仙乐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各发起人同意以截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经正中珠江出具的《审计报告》（广会审字[2015]G14010260076 号）

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174,007,807.96 元，按 2.90:1 的比例折合 60,000,000 股，其余净资

产人民币 114,007,807.96 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发起人以各自在仙乐有限所占的注

册资本比例，对应折为各自所占股份公司的股份比例。 

2015 年 4 月 23 日，正中珠江出具《验资报告》（广会所验字[2015]G14010260088

号）对上述出资进行了验证。 

2015 年 4 月 24 日，发行人在汕头市工商局登记注册，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440500400001710），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公司名称变更为仙乐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三）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是营养保健食品领域一家以技术创新及国际化为战略导向，集研发、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发行人以技术创新为战略导向。公司专注于营养保健食品的研发与生产，以消费者

需求为导向，不断开发多种剂型技术的产品应用，为海内外客户提供配方开发、工艺设

计、标准研究、产品注册支持、产品生产等全面的专业服务。发行人拥有软胶囊、粉剂、

片剂、软糖、口服液、硬胶囊等多种剂型的规模生产能力，建立了高效的研发管理和供

应链管理体系，在营养保健食品制造领域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公司凭借多剂型、多

功能的技术平台，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实现从需求到产品的快速转化，为客户提供高效、

周到、精准的产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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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60,412.45 56,913.67 50,893.34 82,040.34 

非流动资产 99,695.33 97,443.89 77,884.78 65,432.15 

资产总计 160,107.78 154,357.55 128,778.12 147,472.49 

流动负债 49,261.07 52,193.94 41,156.84 79,227.19 

非流动负债 23,623.06 23,759.08 29,600.87 22,051.76 

负债合计 72,884.13 75,953.02 70,757.71 101,278.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7,223.64 78,404.53 58,020.41 46,193.53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87,223.64 78,404.53 58,020.41 46,193.5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78,502.88 159,539.96 133,046.49 78,619.37 

营业利润 9,092.73 22,823.81 12,588.68 93,306.71 

利润总额 9,509.25 23,038.22 13,058.87 93,747.28 

净利润 8,847.31 20,322.53 10,429.99 70,372.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847.31 20,322.53 10,429.99 70,372.62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8,339.89 19,042.93 10,358.14 8,479.7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96.35 18,345.62 4,935.22 -9,826.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36.49 -23,867.61 7,124.96 38,104.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0.66 1,251.88 -9,858.44 -24,4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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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437.47 -3,964.84 1,130.39 4,696.93 

4、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资产负债率（合并） 45.52% 49.21% 54.95% 68.6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9.97% 32.85% 38.11% 60.83% 

流动比率（倍） 1.23  1.09 1.24 1.04 

速动比率（倍） 0.79  0.65 0.77 0.8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4.37 8.67 9.44 8.4 

存货周转率（次/年） 2.35 4.95 5.10 3.8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3,941.22 29,912.68 19,058.60 98,188.06 

利息保障倍数（倍） 11.86 18.33 12.67 81.0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股） 
2.32 3.06 0.82 -1.6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1.41 -0.66 0.19 0.78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

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

净资产的比例 

3.22% 3.46% 5.41% 5.31%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6,000.0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 2,000.00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8,000.00 万股。本次发行公司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一）发行概况 

项目 基本情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股数 不超过 2,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00%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每股发行价格 54.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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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本情况 

发行市盈率 

17.24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2.99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2.3804 元/股（以 2018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4.54 元/股（以截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除以本次

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23.64 元/股（以截至 2019 年 0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3.76 倍（按本次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2.32 倍（按本次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对象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采取余额包销方式 

预计募资资金总额 109,460.00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101,902.23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发行费用总额（不含增值税）共计 7,557.77 万元，其中： 

保荐、承销费用 5,868.21 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900.00 万元； 

律师费用 358.11 万元； 

发行手续费 14.62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信息披露费用 416.82 万元。 

以上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控股股东广东光辉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行发售的股份除外），也不由仙乐健康回购本公

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公开发行发售的股份除外）。 

（2）本公司所持仙乐健康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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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价；仙乐健康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仙乐健康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至少 6 个月。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上述收盘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 

（3）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

予的义务和责任，本公司将承担仙乐健康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

失，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2、实际控制人林培青、陈琼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行发售的股份除外），也不由仙乐健康回购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

行发售的股份除外）。 

（2）本人持有的仙乐健康股份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仙乐健康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仙乐健康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仙乐健康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本人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仙乐健康股份；本人如在仙乐健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

本人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股份；本人如在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

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持有

的仙乐健康股份。 

（3）若本人在担任仙乐健康董事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应当在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承诺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仙乐健康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仙乐健康股份； 

③《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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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所持仙乐健康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仙乐健康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仙乐健康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至少 6 个月。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上述收盘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

调整。 

（5）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担任相关职务而放弃遵守上述承诺。 

3、公司股东正诺投资承诺 

自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合伙企业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仙乐健康回购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4、公司股东高锋、林培春、林奇雄、林培娜承诺 

（1）自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行发售的股份除外），也不由仙乐健康回购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

行发售的股份除外）。 

（2）如若不能履行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则采取或接受以下措施：①相关主体在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②相关主体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③给投资者和发行人造

成损失的，相关主体将依法赔偿损失；④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

履行该承诺；⑤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5、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姚壮民承诺 

（1）自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行发售的股份除外），也不由仙乐健康回购本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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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

行发售的股份除外）。 

（2）本人持有的仙乐健康股份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仙乐健康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仙乐健康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仙乐健康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本人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仙乐健康股份；本人如在仙乐健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

接持有的仙乐健康股份；本人如在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

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

股份。 

（3）若本人在担任仙乐健康董事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应当在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承诺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仙乐健康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仙乐健康股份； 

③《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4）本人所持仙乐健康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仙乐健康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仙乐健康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

少 6 个月。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上述收盘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5）如若不能履行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则采取或接受以下措施：①相关主体在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②相关主体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③给投资者和发行人造

成损失的，相关主体将依法赔偿损失；④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

履行该承诺；⑤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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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杨睿承诺 

（1）自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行发售的股份除外），也不由仙乐健康回购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行

发售的股份除外）。 

（2）本人持有的仙乐健康股份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仙乐健康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仙乐健康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仙乐健康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本人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仙乐健康股份；本人如在仙乐健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

本人直接持有的仙乐健康股份；本人如在仙乐健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

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持有

的仙乐健康股份。 

（3）若本人在担任仙乐健康董事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应当在就任时确定的任

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承诺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③《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4）本人所持仙乐健康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仙乐健康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仙乐健康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至少 6 个月。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上述收盘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

调整。 

（5）如若不能履行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则采取或接受以下措施：①相关主体在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②相关主体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③给投资者和发行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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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损失的，相关主体将依法赔偿损失；④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

履行该承诺；⑤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2、发行人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 8,000.00 万元，不少于 3,000 万元；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为 2,000 万股，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25.00%，不低

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 

4、发行人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

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资；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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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

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

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

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

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上市

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受证

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

进行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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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认识到占用发行人

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督促高管人员与发行人签订承诺函、完

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体系。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达到一定数额需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

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行人负责信息披露的人员

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和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投资项目

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管理协议落实

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人担保行为的决策程

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保荐机构进行事前沟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行保荐协议、建立

通畅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其他中介机构需协助本保荐机构做好保荐工作，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行关注，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谭国泰、黄华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电话：0755-8294 3666 

传真：0755-8294 3121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保荐机构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结论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认为：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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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愿

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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